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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bookmark12][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17491][bookmark: _Toc25089]前    言
[bookmark: _GoBack]本团体标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下“清洁发展机制（CDM）”及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相关方法学为依据，参考借鉴了CDM项目方法学工具与程序，并衔接《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通用要求》（GB/T 33760-2017）《公共机构碳排放核算指南》（JS/T 303-2026）等国内标准规范，结合长岛综合实验区范围内居民出行习惯、交通工具种类、出行里程的世纪情况，经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及利益相关方多次研讨与论证后编制而成，力求使本标准既符合国内外行为减排量核算的通用准则，具备科学性、严谨性与可操作性。
本文件由深圳市绿色低碳科技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 xxx
本文件起草人：xxx xxx。

[bookmark: bookmark2]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技术规范 低碳出行
[bookmark: _Toc17926][bookmark: _Toc18735][bookmark: _Toc17481][bookmark: _Toc12406]1  范围
[bookmark: bookmark24]本文件界定了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中低碳出行的术语与定义，规定了低碳出行碳普惠项目的基本要求、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核算方法、数据监测与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低碳出行碳普惠项目的设计、建设和运行。
[bookmark: bookmark3][bookmark: _Toc18436][bookmark: _Toc27799]2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bookmark4]GB/T 33760-2017《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GB 19578-202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GB 20997-2024《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及评价指标》
GB 30510-2024《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
[bookmark: bookmark25][bookmark: _Toc30124][bookmark: _Toc8803]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4108]3.1  碳普惠  carbon inclusion
碳普惠是通过相关平台收集个人、家庭、社区或企业（单位）的绿色低碳行为活动信息，按照技术规范核算碳减排量，为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赋值的激励机制，鼓励全社会参与自愿减排活动。
[bookmark: _Toc29896]3.2  数据聚集平台  data aggregation platform
指在碳普惠机制下，经主管部门认可，能够采集、核验各类低碳出行行为数据的平台。其记录个人采用公交、合乘、共享单车等低碳出行方式的数据。常见的平台运营机构包括各城市通卡公司、电子支付服务商等。
[bookmark: _Toc21055]3.3  低碳出行  low-carbon travel
指在出行过程中，主动采用能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交通方式。在本定义范围内，特指步行、骑行、公共汽车，以及参与电动出租车（小微型客车）合乘等出行行为。
[bookmark: _Toc24855]3.4  公共汽车交通  public bus transport
运用公共汽车作为运载工具，按照核定的线路、站点、时间、票价运营，为公众提供基本出行服务的城市客运方式。
[bookmark: _Toc16067]3.5  共享单车 bike-sharing
指以营利为目的的运营公司向公众出租的并通过共享单车应用程序及手机APP进行管理和运营的自行车辆。
[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_Toc18264]3.6  合乘 carpooling
指两人及以上共乘同一车辆出行，分摊成本、共享行程的出行方式。其核心在于资源集约与费用共担，含顺风车、拼车等模式，常用于通勤或长途出行。
[bookmark: _Toc18493]3.7  乘距 travel distance
指在一次乘行中，乘客从上车地点到下车地点的距离。
[bookmark: _Toc14160]3.8  客运周转量 passenger turnover
统计期内，客运量与平均乘距的乘积。客运周转量是反映运输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完成旅客运输工作总量的指标（人公里）。它是交通运输部门实际运送的旅客人数与其运输距离的乘积，是计算、研究分析旅客运输成本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Toc4034]3.9  年客运量 annual passenger volume
一个年度里运送乘客的总人次数。
[bookmark: _Toc25756][bookmark: _Toc24675]4  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7658]4.1  唯一性
项目开发方应对注册参与用户的低碳出行信息进行分析检查，不得重复记录和核算减排量，不得在不同减排机制重复申报项目和减排量，确保项目和减排量唯一。
[bookmark: _Toc4897]4.2  准确性
[bookmark: bookmark26]项目开发方应详细记录注册参与用户的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出行距离等数据，做到可监测、可报告、可核查，严格控制碳普惠活动各环节数据质量，确保数据准确。
[bookmark: _Toc13834]4.3  保守性
碳普惠项目减排量核算应采用保守性原则，确保不高估碳普惠项目减排量。
[bookmark: _Toc21461]4.4  安全性
[bookmark: bookmark6]项目开发方开展碳普惠活动的所有环节应合法合规，采取科学、智能的管理和技术手段，确保注册参与用户信息和数据安全。
[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_Toc28265][bookmark: _Toc31825]5  温室气体种类、项目边界和计入期
[bookmark: _Toc31991]5.1  温室气体种类
本文件中的温室气体仅指二氧化碳。
[bookmark: _Toc19874]5.2  项目边界
项目开发方记录的所有注册参与用户的低碳出行活动，其地理边界为长岛综合试验区行政区域范围内。
[bookmark: _Toc24824]5.3  项目计入期
[bookmark: bookmark7]项目计入期为2020年9月22日起，可申请碳普惠项目减排量登记的时间期限，从项目申请登记的减排量产生时间开始，单个项目计入期不超过三年，计入期可更新。
[bookmark: bookmark28][bookmark: _Toc24418][bookmark: _Toc31162]6  核算方法
[bookmark: _Toc8598]6.1  基准线情景
本规范的基准线情景，是指注册用户采用常规交通方式出行的综合平均碳排放水平。鉴于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全面推进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工作，基准线情景中，城市客运交通已实现电动化；而私人出行仍包含燃油交通工具。综上，本基准线情景由电动公共汽车、电动出租车、燃油私人小汽车、电动私人小汽车四类交通工具的加权平均碳排放水平构成。
[bookmark: _Toc11922]6.2  基准线碳排放计算
基准线碳排放量（）的计算见公式（1）。
	（1）
式中：
——第y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₂）；
——第i次出行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公里（kgCO₂/PKM），取推荐值；
——第i次出行基准线情景相对应的活动水平，单位为人公里（PKM），应按照附录A.1规定的方法计算。
[bookmark: _Toc10500]6.3  项目情景
本规范的项目情景，是指注册用户在碳普惠机制引导下，主动选择的、能够产生可量化碳减排效益的低碳出行方式。具体包含以下三类行为：其一，采用步行或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方式出行，此类活动不产生化石能源消耗与直接碳排放，其碳排放量计为零；其二，搭乘电动公共汽车出行，其碳排放量依据车辆实际行驶过程中消耗的电力量与对应电力碳排放因子的乘积进行核算；其三，采用小微型客车合乘（包括顺风车、拼车模式）方式出行，且所乘车辆为电动出租车。
6.4  项目碳排放计算
项目碳排放量（）的计算见公式（2）。
	（2）
式中：
——第y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₂）；
——k方式低碳出行碳排放因子（当k为合乘时，应除以合乘人数ni），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公里（kgCO₂/PKM）；
——第y年第i次k方式低碳出行活动水平，单位为人公里（PKM），应按照附录A.2规定的方法计算；
k——低碳出行方式。
[bookmark: _Toc16626]6.5  减排量核算
碳减排量（）的计算见公式（3）。
	（3）
式中：
——第y年碳减排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₂）；
——第y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₂）；
[bookmark: bookmark8]——第y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₂）。
[bookmark: bookmark19][bookmark: _Toc24844][bookmark: _Toc20304]7  数据监测与管理
[bookmark: _Toc4095]7.1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
项目运行需要监测的数据主要包括低碳出行方式、起讫位置、时段和轨迹信息等，具体数据的单位和描述见附录B。
[bookmark: _Toc16530]7.2  数据监测要求
数据监测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数据质量要求应与附录B要求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29955]7.3  数据管理与归档要求
项目开发方应建立数据、信息等原始记录和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妥善保管监测数据和有关补充记录信息。
项目设计和运行阶段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均应电子版或纸质版存档，存档材料至少保存至最后一期减排量登记后10年，确保相关数据可被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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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_Toc18915][bookmark: _Toc24800][bookmark: bookmark21][bookmark: bookmark9][bookmark: bookmark29][bookmark: bookmark21][bookmark: bookmark29]附 录 A（规范性）参数计算方法
[bookmark: _Toc26263]A.1  基准线情景参数计算
[bookmark: _Toc10413]A.1.1  基准线情景排放因子
基准线情景排放因子计算见公式（4）：
	（4）
式中：
t——基准年基准线情景的交通工具类型，包括燃油私人小汽车（t1）、电动私人小汽车（t2）、电动出租车（t3）、电动公共汽车（t4）；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城市交通出行的人公里排放因子（kgCO₂/pkm）；
——基准年能源e的碳排放因子（kgCO₂/kg、kgCO₂/kWh）；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能源e的年能耗总量（kg、kWh）；
——基准年基准线乘客采用各类交通工具出行的年客运周转量（pkm）。
	（5）
式中：
——基准年交通工具t对燃料类型k的单位行驶里程消耗量（kg/km、kWh/km）；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每一辆交通工具t的年均行驶里程（km/辆）；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交通工具t的数量（辆）。
	（6）
式中：
——乘客采用不同交通工具出行的年客运周转量（pkm）；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交通工具t的年客运量（p）；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交通工具t的年平均乘距（km）。
[bookmark: _Toc6982]A.1.2  基准线情景出行的活动水平
基准线情景与项目情景的活动水平相等。
的计算见公式（7）。
	（7）
式中：
——第i次出行基准线情景相对应的活动水平，单位为人公里（PKM）；
k——采取的低碳出行方式，包括步行、骑自行车、公共汽车、电动出租车合乘；
——第y年第i次k方式低碳出行的活动水平，单位为人公里（PKM）。
[bookmark: _Toc21659]A.2  项目情景参数计算
A.2.1  步行出行的活动水平
步行出行的活动水平以用户单次有效步行距离（公里）计量，由经认证的碳普惠平台通过移动终端或可穿戴设备采集，并经地理信息系统校验其起讫点、路径连续性及速度合理性后确认。有效步行距离应不低于0.5公里，且平均速度处于3～8公里/小时区间，以确保行为真实性与出行目的明确性。该活动水平虽不产生直接碳排放，但作为替代高碳出行方式的关键参数，用于核算相应碳减排量。
A.2.2  骑自行车出行的活动水平
骑行方式应通过相关平台记录和识别，其活动水平通过平台记录的订单信息计算获得。当无法获取订单信息时，其活动水平也可以通过经认证的碳普惠平台通过移动终端或可穿戴设备采集获得。
[bookmark: _Toc1509]A.2.3  公共汽车出行的活动水平
公共汽车出行方式应通过相关平台记录和识别，其出行活动水平应通过交通刷卡或刷码等票务数据计算获得。当无法获得相关数据时，其活动水平应通过平台记录的出行轨迹信息等数据，利用相关轨迹算法计算获得。
[bookmark: _Toc18910]A.2.4  电动出租车合乘出行的活动水平
电动出租车的出行活动水平应通过能够记录出租车合乘相关订单信息的平台采集并识别获得。在计算电动出租车合乘的碳排放量时，碳排放因子要除以合乘人数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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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_Toc19046][bookmark: _Toc11947][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22][bookmark: bookmark10][bookmark: bookmark30][bookmark: bookmark22]附 录 B（规范性）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B.1至B.2规定了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 B.1  低碳出行的活动水平
	数据/参数名称
	

	数据描述
	第y年第i次k方式低碳出行的活动水平

	数据单位
	pkm

	测量方法和程序
	由大数据平台监测、记录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和项目碳排放量

	注1：对于步行出行由经认证的碳普惠平台通过移动终端或可穿戴设备采集，并经地理信息系统校验其起讫点、路径连续性及速度合理性后确认；或者利用不同的算法对原始轨迹信息的活动水平计算结果进行交叉验证。
注2：对于骑行出行，可以利用提供公共自行车服务的平台的用户订单数据与轨迹信息进行交叉验证；或者利用不同的算法对原始轨迹信息的活动水平计算结果进行交叉验证。
注3：对于公共汽车出行方式，可利用当地票务系统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出行的轨迹信息进行交叉验证。
注4：对于电动出租车合乘方式，可利用提供合乘服务的平台的用户订单信息与轨迹信息进行交叉验证。


表 B.2  合乘人数
	数据/参数名称
	ni

	数据描述
	第i次电动出租车合乘出行的人数

	数据单位
	无量纲

	测量方法和程序
	提供合乘出行服务的平台监测获得

	数据用途
	计算项目碳排放量





[bookmark: _Toc29605][bookmark: _Toc19871]附 录 C（规范性）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C.1至C.7规定了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及来源。
表 C.1  基准线情景交通出行工具t对燃料类型k的每公里消耗量
	数据/参数名称
	

	数据描述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交通工具t对燃料类型k的每公里消耗量。其中，e为燃料类型，可取汽油、电力等。

	数据单位
	kg/km、kWh/km

	数据来源
	《轻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及评价指标》（GB 20997-2024）、《重型商用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GB 30510-2024）、《天然气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JT/T 1444-2022）

	所应用的数据值
	不同最大设计总质量GVW（kg）、车身长度L（m）客车的百公里燃料消耗率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 C.2  燃料类型k的CO₂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名称
	

	数据描述
	燃料类型k的CO₂排放因子。其中，k为燃料类型，本方法学中取汽油、电力。

	数据单位
	kgCO₂/kg、kgCO₂/kWh

	数据来源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2024年减排项目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所应用的数据值
	汽油：2.99kgCO₂/kg、柴油：3.16kgCO₂/kg、电力：0.6313kgCO₂/kWh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 C.3  交通出行工具的年均行驶里程
	数据/参数名称
	

	数据描述
	基准年基准线情景交通工具t的年均行驶里程。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地方主管部门提供

	所应用的数据值
	2025年公交车、旅游客运、出租车的运营里程分别为54.7万公里/年、197.5万公里/年、650万公里/年。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 C.4  交通出行工具数量
	数据/参数名称
	Nt

	数据描述
	基准年基准线交通出行工具的数量。

	数据单位
	辆

	数据来源
	地方主管部门提供

	所应用的数据值
	2025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18辆、新能源旅游客车79辆、新能源出租车164辆、纯电动共享汽车80辆。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 C.5  k方式出行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参数名称
	EFk

	数据描述
	k方式出行的碳排放因子

	数据单位
	kgCO₂/pkm

	数据来源
	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

	所应用的数据值
	公交车：0.102；小客车（电）：0.091；小客车（油）：0.167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 C.6  交通出行工具t的客运量
	数据/参数名称
	Pt

	数据描述
	基准线交通出行工具t的客运量。

	数据单位
	人次

	数据来源
	地方主管部门提供

	所应用的数据值
	2025年，城市公交运送90万人次、道路旅游客运55万人次、出租车运送23万人次。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 C.7  乘客乘坐不同交通工具t的平均乘距
	数据/参数名称
	Dt

	数据描述
	基准年基准线/项目情景乘客乘坐交通工具t的平均乘距。

	数据单位
	km

	数据来源
	取南长山岛东西最宽处、南北最长处的平均值一半

	所应用的数据值
	2.805

	数据用途
	计算基准线碳排放量


表 C.8  基准线情景能源e的碳排放因子
	能源名称
	低位发热量（Mj/kg）
	单位热值碳含量（kgC/Mj）
	碳排放因子

	汽油
	43.124
	1.89×10-2
	2.99kgCO₂/kg

	柴油
	42.705
	2.02×10-2
	3.16kgCO₂/kg

	电力
	/
	/
	0.6185kgCO₂/kWh

	a、 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附录A中各种能源折标煤参考系数表中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以数值区间给出的数据取上限值。
b、 采用国家发改委2011年5月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第一章能源活动表1.7中的单位热值碳含量。
c、 化石能源排放因子参考值采用“排放因子参考值=单位热值碳含量参考值（kgC/Mj）×44/12×低位发热量（Mj/kg）”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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